关于印发《浙江省银行本票

业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杭银发〔2012〕6号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辖内各（县）市支行, 各政策性银行浙江省分行, 各国有商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浙商银行,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 各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 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市分行, 杭州银行, 各城市商业银行杭州分行, 杭州联合银行, 各外资银行杭州分行：

为推动银行本票的流通使用，规范银行本票业务处理，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制定了《浙江省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附件1），并决定于2012年4月1日起实现银行本票全省流通使用。现将《办法》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人民银行省内各级分支行、各银行机构要高度重视《办法》的实施和银行本票全省流通使用工作，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并全面理解《办法》的规定，切实加以贯彻落实。各银行机构要对照《办法》规定，对本行相关的银行本票业务制度、操作规程进行全面梳理、修改和完善，并按要求做好行内系统相关参数设置等技术准备工作，确保银行本票全省流通使用。目前尚未接入小额支付系统办理银行本票业务的银行机构，要尽快向其总行报告，在《办法》实施前完成系统改造工作。

二、《办法》实施后，全省银行机构要使用浙江省统一格式的银行本票凭证和本票专用章。宁波地区银行机构新订购的银行本票凭证需按照浙江省统一格式印制。原格式的本票凭证可继续使用，但使用时需采取加盖戳记等方式将本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调整为1个月。宁波地区所有银行机构本票专用章需要重新进行刻制，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要在2012年1月20日前将需刻制情况（附件2）报送杭州中心支行，由杭州中心支行统一组织在苏州刻字厂刻制。当地银行机构换发新的本票专用章后，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要及时组织回收并销毁原本票专用章。

三、《办法》实施后，各银行机构需刻制本票专用章及首次印制银行本票的，应经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审核后，上报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审批。在此之前，银行本票相关审批事项仍由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负责。

四、《办法》实施后，各银行机构节假日是否办理银行本票业务，由各地、各行自行确定。

五、人民银行省内各级分支行、各银行机构各级管辖行要确定一名银行本票业务纠纷协调联络员，负责协调处理各地、各行的银行本票业务纠纷。各银行机构要在2012年3月9日前将联络员名单（附件3）报送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辖内县（市）支行汇总后在2012年3月15日前报送杭州中心支行。

六、人民银行各级分支行要组织当地银行机构做好《办法》实施以及银行本票全省流通使用的宣传工作，采取媒体宣传以及临柜推荐、客户经理上门等宣传方式，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本票的认知度和使用积极性，促进银行本票的流通使用。

七、《办法》实施后，原《杭州市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杭银发〔2009〕136号）以及各地自行制定的银行本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办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联系人：朱琳、张怡，电话：0571-87686501、87686513，传真：0571-87069872。

附件：1.浙江省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试行）
2.浙江省银行本票专用章刻制信息统计表
3.浙江省银行本票业务纠纷协调联络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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